
資料文件  文件第 9 / 2 0 0 6 號  
二零零六年四月十日  
 
 

有 關 清 貧 長 者 的 分 享 會  
 

背 景 資 料  
 
目的  
 
 本 資 料 文 件 概 述 扶 貧 委 員 會 過 往 就 清 貧 長 者 問 題 所 進 行 的 討 論 ，

以便委員在二零零六年四月十日與安老事務委員會委員交換意見。  
 
 
扶 貧 委 員 會 過 往 的 討 論  
 
2 . 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四 月 的 扶 貧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同 意 把 委 員 會 的 工

作 集 中 在 ： ( i ) 兒 童 ／ 青 少 年 、 ( i i ) 在 職 人 士 、 ( i i i ) 長 者 和 ( i v ) 社 區 方

面 ， 並 同 意 委 員 會 舉 行 工 作 會 議 以 討論 清 貧 長 者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。 委 員

亦 察 悉 ， 委 員 會 有 需 要 在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現 行 工 作 的 基 礎 上 進 行 探

討，以及探討合作的空間。  
 
 
3 .  在 考 慮 上 述 四 個 重 點 社 會 組 別 的 貧 窮 指 標 時 ， 委 員 會 已 加 入 以 下

指標，以反映清貧長者的情況  — 
 
( i )  收 入 援 助 （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(綜 援 )） —  高 齡 綜 援 受 助 人

(二零零五年第三季的人數為 186  500 人 )；  
 
( i i )  健 康  —  在 公 營 醫 院 和 診 所 豁 免 費 用 機 制 下 的 年 老 病 人 (在

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的人數為 22  781 人，約佔長者人口的

2 . 1 % )；  
 
( i i i )  住 屋  —  居 住 在 私 營 臨 時 房 屋 和 私 營 共 住 單 位 的 長 者 (二 零

零四年的人數為 27  700 人 )。  
 
 
扶 貧 委 員 會 委 員 就 清 貧 長 者 所 提 出 的 關 注 事 項  
 
有關清貧長者的情況  
 
4 . 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討 論 有 關 長 者 的 貧 窮 指 標 時 ， 扶 貧 委 員 會 委

員 認 為 ， 現 有 數 據 並 未 全 面 反 映 沒 有領 取 綜 援 的 清 貧 長 者 的 情 況 。 他

們 建 議 在 設 立 全 港 醫 療 數 據 庫 這 項 長遠 發 展 中 ， 應 考 慮 長 者 健 康 與 貧

窮的關係。  
 



讓沒有領取綜援的清貧長者更容易獲得服務  
 
5 . 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就 扶 助 在 職 貧 困 人 士 所 進 行 的 討 論 中 ， 一 些 委

員 再 次 提 到 ， 沒 有 領 取 綜 援 的 長 者 在使 用 公 共 服 務 方 面 相 對 於 綜 援 受

助 人 來 說 ， 遇 到 較 多 困 難 。 委 員 提 出醫 療 收 費 豁 免 機 制 是 其 中 一 個 須

予改善的主要範疇，以協助沒有領取綜援的清貧長者獲得醫療服務。  
 
 
沒有領取綜援的清貧長者的其他需要  
 
6 .  在 討 論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扶 貧 工 作 時 ， 委 員 對 識 別 社 會 上 的 “隱 藏 個

案 ”表 示 關 注 ， 例 如 沒 有 領 取 綜 援 但 需 要 援 助 的 清 貧 長 者 。 有 些 委 員

建 議 加 強 協 調 社 區 層 面 的 不 同 平 台 ，例 如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、 公 共 屋及

其 他 網 絡 的 角 色 。 委 員 又 建 議 尋 求 方法 （ 以 現 金 或 實 物 援 助 ） ， 以 照

顧沒有領取綜援的清貧長者的需要。  
 
 
社會企業的角色  
 
7 .  在 討 論 社 會 企 業 時 ， 委 員 認 為 為 長 者 提 供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， 是 其 中

一 個 具 有 潛 力 的 社 會 企 業 項 目 。 部 分扶 貧 委 員 會 委 員 得 悉 英 國 採 用 代

用 券 制 度 ， 藉 以 更 靈 活 地 提 供 這 類 服務 。 他 們 也 認 為 有 需 要 研 究 現 時

為長者提供的家居照顧服務，如何能進一步鼓勵社會企業的發展。  
 
 
其他問題  
 
8 .  有個別委員也提出其他與清貧長者有關的問題，包括  －  

 
( a )  為長者 (尤其是對清貧長者 )提供退休保障；  
 
( b )  在 審 查 申 領 綜 援 的 資 格 時 ， 考 慮 居 住 在 自 置 物 業 的 長 者 的

情況；以及  
 
( c ) 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， 並 鼓 勵 長 者 ， 尤 其 是 “年 輕 長 者 ”過 健 康 生

活。  
 
 
 
 
 
 
扶貧委員會秘書處  
二零零六年四月  

2 


